
 

 

常州大学 

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表 

（指导教师用表）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  

学生姓名  学号  专业  班级  

指导教师  

评价指标 得分 

1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能力（25 分）  

2 完成任务书规定工作情况（含对外文翻译的评价）（20 分）  

3 内容的正确性与撰写规范化程度（10 分）  

4 创新与成效（10 分）  

5 查阅与应用文献资料能力（10 分）  

6 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（15 分）  

7 学习态度、纪律情况（10 分）  

合计  

指导教师评分（满分 30 分）  

指 

导 

教 

师 

评 

语 

 

是否同意答辩：是【    】否【    】 

是否推荐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：是【    】否【    】 

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 指导教师评分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成绩的 30%； 

2. 指导教师评分应为整数，小数点后四舍五入； 

3. 该表存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档案袋。 

 


